民法繼承編 第六單元：遺囑 
授課教師：張 韻琪

學習內容：遺囑

條文及位置
第 五 編 繼承
  第 三 章 遺囑 § 1186
    第 一 節 通則 § 1186
    第 二 節 方式 § 1189
    第 三 節 效力 § 1199
    第 四 節 執行 § 1209
    第 五 節 撤回 § 1219
    第 六 節 特留分 § 1223

一、總論
（一）遺囑的性質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遺囑於近年數量明顯增加，因為：
1.大家族解體，家庭傳統支配力下降，有必要以遺囑交代後事2.高齡人口增加，照顧高齡配偶等
①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②成立於遺囑人的生前、生效於遺囑人死後（§1199）
    生前隨時可以撤回
③為要式行為〔§1189：僅限五種不同遺囑方式〕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為確保為遺囑人真意
④一身專屬性：應由本人為之，未成年人不可受代理，也不須經同意（§1186II）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1186 條
I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
II限制行為能力人，無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為遺囑。但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為遺囑。

（二）遺囑內容
遺囑可以約定有關財產、身分相關，且法律有規定的事項，才有效力。
1. 財產相關遺囑
  遺贈（§1200-1208）
  應繼分指定（依§1187推論可以）
  遺產分割方法指定或委託指定（§1165I）
  遺產分割禁止（§1165II）
  遺囑執行人指定或委託指定（§1209I）
  遺囑撤回→以新遺囑撤回舊的遺囑，（§1219）
  捐助行為：遺囑成立財團法人（§60）ex. OOO慈善基金會
  信託（§2）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
  指定可受領撫卹金的遺屬（如公務人員撫卹法§8III、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9III）

2. 身分相關遺囑
  監護人指定（§1093I）

（三）遺囑能力〔和民總的行為能力不同，特殊規定〕

無遺囑能力人所為之遺囑，遺囑效力為何？§71：無效

無行為能力人（§1186I）______為之：①7歲以下②受監護人不得為遺囑
限制行為能力人（§1186II）___自行為之。
  Q1：7歲~20歲都可以嗎？A1：16歲以上才可以！[footnoteRef:1]（§1186II但） [1:  為何不規定18歲才可以？18歲「完全行為能力」是指「和他人為法律行為的能力」，如訂契約等，需要比較保護未成年人，對她的年齡要求也高一點。但是，16歲的「遺囑能力」是指「安排自己遺產，安排自己死後事情的能力」，需要比較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思，青少年大概16歲，就知道什麼是「處理身後事」了。] 

  Q2：16歲以上的受輔助宣告人？
  A2：請複習§15-2I⑥ 應得輔助人同意，才可；否則無效（因為根據§15-2II，未受輔助人同意的單獨行為無效）←學說很批評這點

二、遺囑方式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以後當律師一定會遇到！
不當律師也一定會遇到！
（一）總說
1. 對要式性要求越嚴格，越容易確保遺囑人的______，但太嚴格，一不小心就無效，反而可能害到遺囑人的______。所以解釋上有必要注意兩者的平衡
2. 五種不同遺囑：自書、公證、密封、代筆、口授（§1189）

（二）自書遺囑（§1190）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1190 條
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
1. 特色：簡單、免費、隱密；容易不小心無效、無見證人死後易被偽造
2. 要件：
①全文自書
  全文自己用筆寫才可，電腦打字、點字機都不算
    這樣才能鑑定筆跡、並證明是自己所寫

蘋果日報 2013/03/08 06:00

打字立「自書遺囑」判無效 
「遺產不給女兒」法院認手寫才算數

【法庭中心╱連線報導】刑警黃○夫七年前以電腦打字立下「自書遺囑」並簽名，載明身後財產不分給兩個女兒，但黃男前年過世後，兩女兒質疑遺囑真偽及效力，高院認定遺囑雖是真的，但自書遺囑依法須用筆書寫才算數，電腦打字不符法定要件，日前判黃男遺囑無效。全案可上訴。
黃中夫的遺產含一棟房屋及警察撫卹金，價值共數百萬元。黃男的趙姓大嫂不服判決說：「不公平！法院不應以民國十九年訂立的法條判決現代事務，當時還沒電腦打字，大家都用毛筆寫字啊！」黃男的兩個女兒昨聯繫不上，不知其回應。
判決指出，黃男二○○六年一月以電腦打字立下自書遺囑並簽名，指明身後財產除捐給慈善機構，其餘平均分配給母親、姪女與姪子，並託妹妹全權處理遺囑志願，還聲明兩個女兒無權分配遺產。
黃男前年過世後，兩女兒質疑打字遺囑真偽，黃男的妹妹因而提起「確認遺囑效力」訴訟，主張科技發達，電腦打字普遍，自書遺囑不一定要用筆寫，但高院認定自書遺囑不需見證人，只能憑字跡斷真偽，因此要用筆寫才算，判遺囑無效。
趙女說，黃男多年前與前妻交惡離婚後，兩女兒跟著媽媽，拒與黃男聯繫，黃男對女兒心灰意冷，才立遺囑把財產留給母親等親人，不給女兒，他以為「自書遺囑」是指「自己寫」就有效，不知要「自己拿筆寫。」

②記明年月日
只要能「特定某日」就好，如「某年中元節」、「某年結婚紀念日」，但不可寫「黃道吉日」
為何要求記明年月日？

兩個意義：a. 判斷遺囑人是否有______能力	Comment by  : 意思能力
高齡人士常在晚年會有意思能力喪失狀況
必須由年月日確認該時點他確實有判斷能力、無精神喪失狀況
          
          b. 若有兩遺囑出現，可判斷先後〔後遺囑優先於前遺囑〕

③親自簽名
簽名才知道遺囑人是誰。a. 不一定要簽在最後，只要有寫名字就好 b. 不一定要寫戶籍上的名字，只要可認定是誰就好 c. 不可以蓋章代替

④增減塗改應註明處所並簽名
如「本行增加（刪減）OO兩字」，若未依照規定方式修改，則整份遺囑無效

【自書遺囑範例】
遺囑
    立遺囑人張O琪，民國OO年OO月OO生，台北市人，身分證字號OOO，茲依民法之規定，自書遺囑內容如下：
    本人財產，作以下分配：
一、不動產部分
（一）坐落於基隆市OO區OO街OO號之土地及地上建物之共有持分，由父OOO單獨全部繼承。
（二）坐落於東京都OO區O丁目O番地O號OO建物名OO室之地上物及地上權，由母OOO單獨繼承。
二、動產部分
（一）本人所有民法相關研究書籍，由友OOO（民國OO年OO月OO日生，桃園縣人，身分證字號OOO），單獨全部繼承
（二）本人於臺灣銀行基隆分行戶名OOO帳號OOO之定期存款，由全體繼承人依應繼分繼承。
（三）本人於中華郵政戶名OOO帳號OOO之活期存款，捐助成立鳳梨之心財團法人，用於資助中正大學法學院清寒學生。
（四）本人指定弟OOO，為遺囑執行人，報酬為新台幣10萬元。
（五）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人生相逢，自是有時，願親友們勿為身外物起爭執，也切勿過於哀傷，每年祭日為老身上一柱清香便可。←此項目，__________________

立遺囑人：OO親自簽名
中華民國OO年OO月OO日

（三）公證遺囑（§1191）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1191 條
I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印代之。
II前項所定公證人之職務，在無公證人之地，得由法院書記官行之，僑民在中華民國領事駐在地為遺囑時，得由領事行之。
1. 在公證人前面作成遺囑（近年來越來越多人使用）
2. 特色：內容真實、證據力強、不容易無效；較無隱密性、有公證費用
3. 作成方式：
①兩人以上見證人
見證人之功能：確保遺囑是出於遺囑人之真意
見證人由遺囑人指定
§1198遺囑見證人資格：能力不足者、有利害衝突者

	§1198
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	Comment by Changyunchi: 提醒：除了自書遺囑以外，其他類型的遺囑都需要見證人。
一、未成年人。←能力不足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能力不足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利害衝突
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利害衝突
五、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利害衝突


見證人應全程在場	Comment by Changyunchi: 出去抽根菸也會讓整個遺囑無效

②遺囑人在公證人面前口述遺囑意旨	Comment by  : 實務上通常會錄音、錄影，但錄音、錄影並非法定要件。
這是實務上發生最多問題的要件，因為老人家口述困難，思維跳躍
EX. 公證人先草擬，公證人問遺囑人，遺囑人只表示「可」「不可」，是否符合「口述」性？

③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
「宣讀、講解」是為了讓遺囑人確認遺囑意旨，對於盲者、不識字者特別重要

④遺囑人認可、記名年月日、公證人‧見證人‧遺囑人簽名

4. 公證人職務代行（§1191II）[footnoteRef:2] [2:  Q：如果找到冒牌貨（不是公證人呢）？A：公證遺囑無效。但如果符合代筆遺囑的要件，可以作為有效的代筆遺囑。] 

無公證人之地：法院書記官。於外國，有領事駐在地：領事

5. 遺囑公證費用（參考）
公證法§109：按照「遺囑內之財產價額」，依表收費，費用占財產價額之比例，隨級距遞減
	編號
	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單位:新台幣）
	金額（單位:新台幣）

	1
	20萬以下
	1,000

	2
	逾20萬至50萬
	2,000

	3
	逾50萬至100萬
	3,000

	4
	逾100萬至200萬
	4,000

	5
	逾200萬至500萬
	5,000

	6
	逾500萬至1,000萬
	6,000

	7
	逾1,000萬至5,000萬
	6,000 超過部份每1,000萬加收2,000；未滿1,000萬者按1,000萬計

	8
	逾5,000萬
	14,000 超過部分每1,000萬加收1,000；未滿1,000萬按1,000萬計



（四）密封遺囑（§1192）	Comment by  : 第 1192 條
I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縫處簽名，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並陳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與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名。
II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1. 就是把你的遺囑秘密封好，然後拿去公證人那裡，讓他證明「有這個遺囑存在」（但公證人、見證人都不知道內容）
2. 內容具有秘密性，又可確保遺囑之存在受人所知。
3. 作成方式：
①遺囑人於遺囑簽名
內容不一定要「自書」（可打字、可請人代為書寫）、不用寫年月日（因完成時為「公證時」）[footnoteRef:3] [3:  但「密封」無效時，若沒有書寫自書、寫年月日，就無法轉換（§112）成有效的自書遺囑。] 

但應於遺囑內簽名 簽1

②遺囑人進行密封、於封緘處簽名
避免他人偽造、變造 簽2

③遺囑人指定兩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係自己遺囑；非本人所寫的話，要陳述繕寫人的姓名、住所
公證人和見證人在公證遺囑和密封遺囑時擔任的工作不同，於密封遺囑，公證人不需要「作成遺囑」
④由公證人在遺囑封面記名提出之年月日、記名遺囑人所為之陳述
⑤公證人、遺囑人、見證人一同簽名 簽3

遺囑人總共要簽三次名：
簽1：讓人知道內容是遺囑人承認的。簽2：確保密封。簽3：確保完成密封遺囑的程序

4. 無效密封遺囑轉換成有效自書遺囑（§1193）
5. 密封遺囑公證費用（參考）：公證法§117→定額收費1,000元

（五）代筆遺囑（§1194）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1194 條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
1. 是我國特有制度，因為以前民間「找公證人處理遺囑」並不普遍，公證人也不夠多，許多不識字的國民，要去拜託識字的鄉紳幫忙寫遺囑。
2. 優點：無法自行書寫者可完成遺囑、節省公證費用。缺點：畢竟是他人代筆，可能實際寫出來的內容和遺囑人真意不同
3. 作成方式	Comment by  : 很容易「三人成虎」
①指定三人以上見證人
②遺囑人口述
③見證人之一人（=代筆人）筆記、宣讀、講解
④遺囑人認可
⑤代筆人記明年月日、代筆人姓名 
⑥見證人全體、遺囑人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按指印〕

4. 「筆記」之意義
Q：代筆遺囑可否用電腦打字？A：可，條文只規定「筆記」，沒規定筆記方式




（六）口授遺囑（§1195）	Comment by Changyunchi: 第 1195 條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依左列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第一「款」）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簽名。（第二「款」）
1. 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狀況，可能無法以其他方式作遺囑，故設置的特殊方式
2. 優點是緊急特殊狀況，要式性簡單；缺點是要式性簡單，難以確保真意
3. 要件
①生命危急、其他特殊情形	Comment by  : 船難（鐵達尼號！）、天災、交通阻隔、戰爭
②無法依其他方式為遺囑

4. 作成方式：
第一種（筆記方式）：
①遺囑人指定兩人以上見證人
②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
③見證人之一人作成筆記、記名年月日、全體見證人簽名
→不需遺囑人簽名等，非常容易偽造

第二種（錄音方式）：
①遺囑人指定兩人以上見證人
②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年月日；全體見證人口述遺囑是真正、全體見證人口述見證人姓名
③將②錄音
④當場密封錄音帶、記名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封縫處簽名

5. 口述遺囑有效期限（§1196）
可以其他方式為遺囑時起，經過三個月失效→因為本來就只是個緊急措施

6. 口述遺囑認定（§1197）：見證人之一人或利害關係人，於遺囑人死亡____個月內，提經____________認定真偽，若親屬會議有異議，申請______判定之。	Comment by  : 第 1197 條
口授遺囑，應由見證人中之一人或利害關係人，於為遺囑人死亡後三個月內，提經親屬會議認定其真偽，對於親屬會議之認定如有異議，得聲請法院判定之。
→非經認定，遺囑______
Q認定什麼？A形式上的真偽、實質上的真偽


三、遺囑之撤回
遺囑是為了保障遺囑人的「遺志」，就是保障遺囑人「最終的意思」，所以當然承認可撤回，發生撤回效力的方法有二：

（一）明示撤回（§1219）
1. 以______之方式為撤回	Comment by  : 答案：遺囑∕本人、遺囑
提醒：如果遺囑人為遺囑後，受監護宣告，遺囑人就無法再撤回，其法定代理人也無法代其撤回
2. 只有______可撤回；且撤回時需要有______能力
3. 死亡前任何時點皆可撤回
4. 可撤回遺囑全部或一部

（二）法定撤回：視為撤回
1. 後遺囑牴觸前遺囑（§1220）
   學說有謂「_______________原則」	Comment by  : 後遺囑優先原則

2. 後行為牴觸前遺囑（§1221）
例如：如遺囑人於遺囑內寫「將A屋遺贈給甲」；卻於作成遺囑後，將A屋贈與給乙，有幾個要件：
  ①需是遺囑人親自所為之行為（遺囑作成後，法定代理人將A屋贈與給乙，不算）
  ②後行為要和遺囑內容牴觸
  ③後行為要有效
  ④被撤回的遺囑尚未生效（如後行為的生效時點是在遺囑人死亡後，則不發生遺囑撤回的效力，因為已生效的遺囑無從撤回）

3. 遺囑之廢棄（§1222）
又稱為______撤回，是一種遺囑撤回的便宜方法	Comment by  : 物質
  ①遺囑人「故意」對遺囑毀損	Comment by Changyunchi: ①主觀上破毀之意
  ②遺囑人破毀or塗銷or於遺囑上記明廢棄	Comment by Changyunchi: ②客觀上破毀之動作
  破毀：有形的毀掉遺囑，如焚毀、撕碎、截斷、裁去一部分，應破毀「遺囑本身」，不包括於密封遺囑「封面」上記名廢棄

Q：如何撤回公證遺囑？
A：依公證程序為之（公證§114，收費1000元），公證遺囑無法依§1222方式撤回，因為「原本」仍保存於公證處，你僅對「正本」（公證遺囑留一份在你手上的那份叫作「正本」）破毀者，不生撤回效力

四、遺贈 ★★★★
（一）遺贈的意義
1. 遺囑人（=遺贈人）依照遺囑______他人（=受遺贈人／遺贈權人）財產上利益的行為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贈與
2. 性質
①死因行為（§1187、§1199）
②要式行為（應以遺囑方式為之）
③單獨行為（不須受遺贈人承諾即生遺贈效力，不過，受遺贈人可以拋棄遺贈§1206）
④給予財產上利益之行為（故包含贈與財產&免除債務）
⑤無償行為（但可附負擔，惟此負擔並非對待給付[footnoteRef:4]） [4:  受遺贈人無同時履行抗辯權§264 ] 


舉例：甲於遺囑上寫道「遺贈乙A屋，且免除乙向我借的3000萬，但乙應該照顧我有精神障礙的兒子丙」，若乙承認遺贈，則可以獲得A屋，且不須再歸還3000萬給甲之繼承人，但應負擔照顧丙的責任。不過因「負擔」和「遺贈」非對待給付，故乙縱使未照顧丙，甲之繼承人亦無法拒絕履行遺贈…


2. 和遺贈很像，但是不同的概念──死因贈與
	
	遺贈
	死因贈與

	共通點
	皆為死因行為

	
	皆為無償行為

	
	皆為負擔行為，無物權效
受遺贈人和受贈與人僅得請求給付贈與物

	法律規定
	規定於繼承法
	贈與契約（規定於債各）附條件

	性質
	單獨行為
	契約行為

	能力
	身分行為→遺囑能力（§1186II）
	財產行為→完全行為能力

	方式
	遺囑方式
	不要式

	效力①
	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力時尚生存，才生效（§1201）〔同時存在原則〕
	附停止條件=受贈人須於贈與人死亡時尚生存（通說）

	效力②
	遺贈物於繼承開始時不屬於遺產者，遺贈無效（§1202）【較弱】
	1. 死因贈與標的物於繼承開始時不屬於遺產者，死因贈與仍有效，受贈人仍得請求履行
2. 繼承人若無法履行，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較強】

	執行
	需經遺囑提示、開視、並由遺囑執行人之執行
	無提示、開視、執行問題

	撤回
	遺囑得隨時撤回（§1219-§1222）
	已成立的契約不得撤回，但依§408得隨時撤銷









（二）遺贈的效力
1. 包括遺贈的可能性
包括遺贈：遺囑人於遺囑表示「遺贈遺產的全部或部分比例給某人」
→外國法上多有明文規定「使包括受遺贈人有和繼承人一樣的權利」
→我國可否？無明文規定，但通說和實務採肯定說

2. 遺贈之清償劣後於繼承債務之清償（§1160、§1162-1II、§1179II）

3. 債權效
①受遺贈人還不是遺贈標的物的所有權人
②受遺贈人應向遺囑執行人∕繼承人請求移轉登記或交付

可參考§土登123
受遺贈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繼承人先辦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有遺囑執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前項情形，於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舉例：
甲立遺囑將所有的A屋遺贈給乙，並指定自己唯一繼承人丙（甲之子）為遺囑執行人。甲死後丙卻將A屋出租他人，並且收租，對於乙要求交付並登記之請求，置之不理。問：乙對丙除得請求交付A屋外，仍可主張何種權利？


· 一說：遺贈只有債權效力，所有權人為丙，A屋之租金歸屬丙。遺贈人僅得依給付遲延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損害賠償額同等於A屋租金。
· 另一說：應尊重遺囑人的意思，推定遺囑人有使受遺贈人從「得請求履行遺贈時」就取得標的物享受同一利益之意思，應認A屋之租金歸屬於乙。

（三）遺贈的成立要件
1. 遺囑應有效（無效之遺贈，可能轉化為死因贈與）
2. 受遺贈人須於遺囑發生效力時仍生存（§1201）〔同時存在原則〕
3. 遺贈物於繼承開始時不屬於遺產者，遺贈無效（§1202） 
a. 遺囑另有表示者，非無效（§1202但）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想像：A屋本為甲家族的祖產，但因為甲家族一時資金籌措困難而賣給了丙，甲於遺囑中寫「子孫們應將A屋買回來，並給大哥的兒子」
b. 若遺囑人對於遺贈物有代償請求權、因附合混合而對遺贈物取得之權利，遺贈內容推定為此（§1203）（詳如下述）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 1203 條
遺囑人因遺贈物滅失、毀損、變造、或喪失物之占有，而對於他人取得權利時，推定以其權利為遺贈；因遺贈物與他物附合或混合而對於所附合或混合之物取得權利時亦同。
4. 受遺贈人須未喪失受遺贈權（§1188準用§1145喪失繼承權的規定）☆☆☆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這條很多同學都會忘記，但其實常出成考題
因為可以結合很多考點
遺贈+喪失遺贈權+特留分
受遺贈人對於遺贈人或遺囑為不道德、不正、違法行為時，喪失受遺贈權

5. 遺贈不得侵害繼承人的特留分（§1187）☆☆
→若侵害特留分，遺贈仍______，但繼承人得行使______權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有效，扣減

（四）法條、實務上的各種遺贈
1. 附條件遺贈（§1200）
舉例：小明爸爸遺囑寫「小明考上國立大學，則遺贈房屋一棟」
· 遺囑所定遺贈，附有______條件者，自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footnoteRef:5] [5:  小明於爸爸死後第三年，考上國立大學，遺贈自「考上國立大學」時點生效] 

· 若死亡前停止條件成就，遺囑視為________，遺贈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footnoteRef:6] [6:  小明於爸爸死前就考上國立大學，視為無條件，遺贈自「爸爸死亡」時點生效] 


2. 物上代位遺贈（§1203）
舉例：甲向乙買受了A屋，已支付價金，但尚未移轉所有權，結果被第三人丙放火燒掉，乙依§225I免除移轉所有權義務，且乙取得對於丙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甲得依§225II向乙請求讓與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即稱「代償請求權」。如甲於遺囑中寫「A屋要遺贈給兒子」，就會推定甲遺贈之標的為此「代償請求權」，也就是說兒子可取得對於丙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又稱為「代替遺贈」；注意本條規定為「推定」，可提出反證「遺贈人並未將這個代替性的權利當作遺贈內容」，推翻推定

3. 用益遺贈（§1204）：遺贈內容為「讓受遺贈人可以使用某物」
舉例：甲死亡時，繼承人為配偶乙、子女丙、丁，甲遺囑寫「房子要繼續讓媽媽（乙）住，等媽媽過世後，你們（丙、丁）再去分」
· 定有期限：期限屆滿時，受遺贈人應將遺贈物還給繼承人
· 未明定期限，但可依照遺贈性質定期限：從期限
· 未明定期限，也無法依照遺贈性質定期限：解釋成「受遺贈人之終身」為期限

4. 附負擔遺贈：甲將A屋遺贈給乙，但附上一個「乙應該照顧甲得了失智症的朋友丙」之負擔
①遺贈為單獨行為、無償行為
②「負擔」≠「對價」，無「同時履行抗辯權」→乙就算不照顧丙，遺贈義務人（甲之繼承人、遺囑執行人）也不得拒絕將A屋交付給乙
③負擔之履行義務人：受遺贈人→乙
④負擔之履行請求權人：繼承人、遺囑執行人（§1215I）、主管機關&檢察官（類推適用§412II）[footnoteRef:7] [7:  §412II「負擔以公益為目的者，於贈與人死亡後，主管機關或檢察官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 

  受益人→丙是否為請求權人，學說上有爭議
· 肯定說：僅期待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請求義務人履行負擔不切實際，應賦予受益人有履行請求權
· 否定說：受益人僅有反射利益，未取得履行請求權
⑤附負擔遺贈之撤銷（類推適用§412I）[footnoteRef:8]：讓繼承人、遺囑執行人能於受遺贈人不履行負擔時請求履行或撤銷遺贈，以撤銷權來牽制受遺贈人，較符合遺囑人之意思，  [8:  §412I「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 

⑥負擔之履行的限制（§1205）：所受利益為限→若A屋值200萬，乙只要在200萬範圍內照顧丙即可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 1205 條
遺贈附有義務者，受遺贈人以其所受利益為限，負履行之責。

（五）遺贈之承認和拋棄
1. 遺贈之承認（§1207）
繼承人、其他利害關係人定期催告→未於期限內表示，視為「承認」
遺贈在未交付之前尚屬於遺產，由繼承人負管理責任

2. 遺贈之拋棄（§1206）
受遺贈人有拋棄自由
於遺囑人死亡後才得拋棄（§1206I）
拋棄為不要式行為，得向相對人為之
拋棄之效力，溯及遺囑人死亡（§1206II）
被拋棄的遺贈仍屬遺產（§1208）

	想想看：
可否「撤回承認」？解釋上回到民總：可
例子：甲中年喪妻，有一子乙，甲有女友丙，甲於遺囑遺贈150萬給友人丁，並令丁照顧乙晚年。甲死亡，乙定相當期限催告丁是否拋棄遺贈，丁以書面承認遺贈，但又突感不妥，立即以另一書面表示撤回承認、拋棄遺贈，兩書面同時到達丙。請問，150萬歸於何人？何人應照顧丙？



提示：思考本題，可以引用§95I但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第 95 條
（第一項）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但撤回之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
推理的順序：
1. 繼承法沒有特殊規定，是有關意思表示的生效時點，所以回歸民總。
2. 依據§95I本文，非對話之意思表示（如本題之寄送書面），採「到達主義」。但依據§95I但書，非對話意思表示可撤回，同時或先到達之撤回，可有撤回效力。
3. 本題第二封信撤回遺贈承認效力，拋棄遺贈，遺贈財產自始歸屬遺產，由乙繼承。
4. 「負擔」的效力？解釋上應隨著遺贈之拋棄，一同消滅，沒有人需要照顧丙。




五、特留分 ★★★★★
（一）意義和立法方式
1. 特留分指「繼承時」，應該保留一定遺產給「繼承人」的制度

2. 立法方式
世界上對於特留分，有兩種立法例：羅馬法-德國 v.s. 日耳曼-法國
  ① 羅馬法-德國：以「遺囑繼承」為原則（尊重被繼承人自由，被繼承人可以用遺囑指定誰是繼承人，甚至可指定情婦為繼承人），所以極端例子下，被繼承人的近親（如兒女）可能都未被指定成繼承人。所以，法律為了保護這些近親，賦予他們「特留分權利人」的地位，讓他們可對被指定成繼承人的人，請求給付一定比例的財產。
    →此種立法例下的特留分權，是一種______	Comment by Changyunchi [2]: 債權

  ② 日耳曼-法國：以「法定繼承」為原則（法律直接規定某些人是繼承人，且不准被繼承人任意剝奪繼承人繼承的權利），且法律保障一定特留分，被繼承人只在某個限度內，可以將遺產送給繼承人以外的人，不可以過度侵害繼承人的繼承權，若超過特留分，法定繼承人可為扣減，扣減後可拿回遺產之物權，特留分是「最低限度之_____________」	Comment by Changyunchi [2]: 法定應繼分
    →此種立法例下的特留分權，是一種______	Comment by Changyunchi [2]: 物權

我國採哪一種立法例？較接近②

3. 特留分之功能
特留分制度越強，就代表遺囑自由越弱（所有權絕對原理越弱）
① 歷史意義：家產不要外流，維持家的完整性
② 現代意義1：近親扶養（特別是扶養未成年子女、高齡配偶）
③ 現代意義2：男女平等的保護（黃詩淳老師的博論：特別是我國過去重男輕女，被繼承人常將遺產全部遺贈給兒子，不給女兒）

（二）比例與算定
1. 比例（§1223）
  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繼分的1/2 （§1223①）
  父母：應繼分的1/2 （§1223②）
  配偶：應繼分的1/2 （§1223③）
  兄弟姊妹：應繼分的1/3 （§1223④）
  祖父母：應繼分的1/3 （§1223⑤）


* 注意：變成特留分權人的前提是，他在這次繼承遺產時，具有繼承人的身分
舉例1：被繼承人甲有兒子、女兒和配偶，還有祖母，甲遺產共3000萬，請問誰是特留分權人？其特留分額為多少？

舉例2：被繼承人甲只有祖父，沒有其他家人，但有好友乙，甲遺產共3000萬，甲打算遺贈全部遺產給乙。請問誰是特留分權人？其特留分額為多少？


2. 算定（§1224）很重要！☆☆☆
  §1223規定的是一定的抽象比例，要知道實際金額，應該要依§1224算定

	第 1224 條
特留分，由依第1173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



	第 1173 條
I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II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①先計算被繼承人死亡時手頭上的遺產
↓
②加回特種贈與，得到「應繼遺產」（§1173）
↓
③除去債務額[footnoteRef:9] [9:  如果扣完這些債務，已經是0或負數，則代表無積極遺產、繼承人無應繼分額、也無特留分額] 

要除去的：③-1有優先權債務、③-2一般債務、③-3 §1150繼承費用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因為這些是「生前的債務」/「繼承費用」，本來就是要先還錢的。
不用除去的：③-4遺贈、③-5死因贈與、③-6遺產酌給債務	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因為我們就是要計算這些「遺囑處分遺產」/「死後的債務」會不會侵害特留分。

↓
④計算各繼承人之「應繼分額」（按§1144之比例計算）
↓
⑤計算各繼承人之「特留分額」（按§1223之比例計算）






（三）侵害特留分之要件和效果（§1187）	Comment by Changyunchi [2]: 第 1187 條
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1. 要件：遺囑之財產處分侵害特留分
除了「遺贈侵害特留分」以外，還包括「指定應繼分侵害特留分」、「遺產分割方法侵害特留分」，統稱「遺囑之財產處分侵害特留分」

2. 效果： 
遺囑之財產處分侵害特留分時，該財產處分是否有效？
  ①無效說：在侵害特留分的限度內，該行為無效 
  ②有效說（通說，實務）：該財產處分仍有效，只不過於侵害限度內，繼承人有「扣減」之權，那麼，應如何扣減呢？	Comment by Changyunchi [2]: 採此說比較合理：繼承人如果不主張扣減，遺產處分的受益人（如受遺贈權人）仍能合法的保留該利益。

（四）特留分扣減
1. 扣減權性質
  ① 羅馬法-德國之扣減權為債權，採「價額補償主義」：遺產處分受益人只需以金錢補償特留分權人
  ② 日耳曼-法國之扣減權為物權，採「原物返還主義」：特留分權人行使扣減後，對被扣減的遺產具有物權

我國特留分之原理採②，對於侵害特留分的行為之法律效果，學說則眾說紛紜，通說、實務採②「物權的形成權說」：

（1）抗辯權說：特留分權人得主張侵害特留分的遺贈行為無效，並拒絕交付 

（2）債權說：侵害特留分的遺贈債權本來就無效。特留分權人向受遺贈人請求扣減的意義就是「主張遺贈債權無效請求返還」，本質上就是一種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3）債權的形成權說：侵害特留分之遺贈仍然有效，扣減權解為形成權，可讓有效的遺贈債權變得無效債權，尚未交付者得拒絕交付、已交付者得依不當得利返還
（4）物權的形成權說（通說、實務）☆☆→四說裡面最保護扣減權人
侵害特留分之遺贈物權移轉行為，因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而當然失其效力，標的物之物權當然復歸於特留分權利人→遺贈權人變成無權占有，特留分權利人可基於所有人地位，根據§767I請求返還

2. 扣減權人和相對人
（1）扣減權人
· 特留分被侵害的繼承人
· 特留分權利人的債權人〔特留分扣減「非」一身專屬權，是一種財產權，特留分權利人若怠於行使，其債權人得代位行使§242〕
eg. 甲將全部遺產遺贈給乙（與甲無親屬關係之人），侵害甲之獨子丙的特留分，丙欠債累累，心想就算行使扣減權，要回來的錢也會被債權人丁拿走，於是怠於行使扣減權，此時丙之債權人丁可代位行使扣減權，並就乙返還給丙之財產受償

（2）相對人：受遺贈人、受應繼分指定之繼承人、受遺產分割方法指定之繼承人、死因贈與之受贈人

3. 扣減之程序
①先計算被繼承人死亡時手頭上的遺產
↓
②加回特種贈與，得到「應繼遺產」（§1173）
↓
③除去債務額
要除去的：③-1有優先權債務、③-2一般債務、③-3 §1150繼承費用
不用除去的：③-4遺贈、③-5死因贈與、③-6遺產酌給債務

↓
④計算該繼承人之「應繼分額」（按§1144之比例計算）
↓
⑤計算該繼承人之「特留分額」（按§1223之比例計算）
↓
⑥確定該繼承人實際從被繼承人獲得多少財產
包括：生前特種贈與、遺贈、受應繼分指定、遺產分割方法指定、實際遺產分割後獲得的遺產
↓
若⑥≧⑤未侵害特留分
若⑥<⑤有侵害特留分

4. 扣減之效果
    可向相對人以____________行使扣減權，不需起訴，扣減後侵害特留分之處分則失去效力：
· 已履行遺贈：標的物之物權當然回復於特留分權利人，若相對人不返還，特留分權利人可基於§767I要求返還；若特留分之價額未達標的物價額之全部，則特留分權利人和相對人依比例共有該標的物
· 未履行遺贈：侵害部分失效，受遺贈人不得請求交付

5. 扣減權之消滅：此權利是否會時效消滅？
    ① 永久抗辯權，故無時效（李、戴）
    ② 普通消滅時效，15年（羅、胡、劉）
    ③ 類推適用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時效，因特留分侵害類似繼承權被侵害（史、陳）
    ④ 因扣減權之性質為物權之「形成權」，應找最接近形成權之規定，如民總、債總之撤銷權，同其除斥期間，知悉1年、行為起10年	Comment by  : 第 245 條
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
第 93 條
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



（五）特留分練習題

第一題
被繼承人甲有母乙，親生子丙和養女丁。甲死亡時遺產200萬元，負債120萬元。甲生前贈與乙10萬元為創業之用，為丙娶妻贈與價值100萬元的房屋一棟，為丁出國遊玩贈與50萬元旅費。甲感念乙養育之恩，以遺囑遺贈60萬元給乙。請問甲死亡時，如何繼承才不會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取自戴東雄，繼承法實例研習）

1. 先確定甲的繼承人



2. 計算「應繼遺產」並除去債務，以得到繼承人的應繼分額



3. 再算特留分



4. 試著分割遺產，才能知道是否侵害特留分、如何行使扣減權以免侵害特留分








第二題
被繼承人甲有母乙，親生子丙和養女丁。甲死亡時遺產200萬元，負債120萬元。甲生前贈與乙10萬元為創業之用，為丙娶妻贈與價值100萬元的房屋一棟，為丁出國遊玩贈與50萬元旅費。甲感念乙養育之恩，以遺囑遺贈60萬元給乙。請問甲死亡時，如何繼承才不會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取自戴東雄，繼承法實例研習）










第三題
甲夫乙妻有子女A、B、C、D。甲死亡時積極財產400萬元，負債100萬元。甲用遺囑遺贈中正大學(E)60萬元，並死因贈與其母F共40萬元，還指定乙之應繼承分額為100萬元。甲生前曾經因為B出國念書贈與50萬、C開辣炒年糕店贈與40萬，又因為F生日而贈與10萬。
請問，甲對於其遺產的安排，是否會讓繼承人特留分是否有受到侵害？
若是，則是誰的特留分受到侵害？
受到特留分侵害的人，應該向誰行使扣減權？
甲的遺產最終分配，應如何？
2

